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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行銷專題製作實施要點  

(本次修訂適用 109 學年度之後  入學學生 ) 

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11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4日系務會議決議 

中華民國 106年 04月 25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09月 27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7年 04月 17日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2年 04月 19日系務會議修訂 

一、宗旨 

行銷專題製作(一)、(二)課程 (以下簡稱本課程)之開設目的在於訓練學生運用在校所學，結合

理論與實務，經由應用研究、實務專題、競賽展演及專業證照三種類型進行，以加強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並增進其實作能力。 

二、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技之在學學生。 

三、實施項目 

(一) 對學生專題製作之協助規劃。 

(二) 對學生專題製作之協助執行。 

(三) 對學生專題製作之管控及考核。 

四、實施原則 

(一) 本課程為必修課程，實際實施時間須配合指導老師之要求進行之，不限於課程評分

之學期，但須於該評分學期期末考週之前完成相關要求。 

(二) 本課程以分組方式進行為原則，競賽展演及專業證照得以個人方式進行。 

(三) 擔任指導老師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指導老師若為外系或外校者，必須搭配一位

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四) 指導老師可指導之組數，應於學生開始製作專題之前一學期由系務會議決議之。 

(五) 指導老師之選定部份，學生可依個人之興趣與專長，自行徵詢相關老師意見，經該

教師同意後，應於本課程前一學期之指定時間內填寫【行銷專題製作課程申請表】

一份(如附件一)，經指導老師簽名後，交與系辦存檔。 學生以全組為單位，可於第

一階段期中考前，經指導老師同意申請轉換類組，並以一次為限。 

(六) 每位學生以參加一組為限、不得跨組。每組人數依各年度學生人數與指導教師人數

之情況，於學生開始製作專題之前一學期由系務會議決議之。分組名單需由系主任

認可才能成立，必要時系主任得視實際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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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專題製作的主題由指導老師與該組學生自行選定。 

五、指導老師工作 

(一) 本系專任教師具有擔任行銷專題指導老師，以及學生專題成績考核之權利與義務。 

(二) 指導老師工作大致包括： 

1. 協助學生分組及規劃專題進度。 

2. 追蹤專題進度、解答學生問題。 

3. 指導學生專題報告撰寫與成果發表。 

4. 指導學生參加校際競賽或發表。 

5. 提供學生參加證照考試之諮詢。 

六、進行程序與成績考核 

各類專題成果均必須於專題課程結束前發表完畢，各類發表進行程序與成績考核如下： 

(一)「應用研究類」與「實務專題類」  

第一階段:執行應用研究與實務專題製作 

1. 進行程序： 

           各組學生需 

   (1)完成三次行銷專題製作諮詢表(附件二)，並經輔導老師簽核後繳至系辦。 

 (期中考前繳交兩次，第十七週星期五前繳交第三次。) 

   (2)學期結束前繳交研究報告初稿電子檔給指導老師及系辦，並於封面註明「初  

稿」字樣。 

   2.學期總成績考核： 

       指導老師得視全組報告初稿及課程參與、個人表現給予學期總評分。 

第二階段:畢業專題成果校內發表 

1. 進行程序： 

(1)由系主任遴聘至少二位評審老師為原則(指導老師除外)參與成果發表之成績審

核。 

(2)評審老師需藉書面與成果發表口頭簡報等方式審查學生專題報告。 

(3)成果發表日期及形式由系辦公告之。 

(4)書面報告格式與封面依系上規定由系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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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組學生需於成果發表日前(至少兩週前)，將書面報告一式三份(需膠裝製做側

標)交至系辦，以便送予評審老師檢閱，繳交期限以系網公告為準。如有逾期

繳交者，系辦得不受理，或以遲交一日扣總分 10分之方式處理。 

(6)為求客觀，書面報告封面、內文與發表當日之簡報均不可列出「指導老師」姓 

名。 

(7)各組學生成果發表時，系辦須協同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各班導師事先備妥成果發

表會場之佈置及簡報設施，以及製作【行銷專題發表評分表】(份數依評審老

師人數決定)。 

(8)行銷專題發表之評分項目包含(A) 行銷專題內容 50%；(B)口頭報告表現 30%；

(C)簡報內容 10%；以及(D)其他表現 10%。 

(9)成果發表結束後，取組數之前三分之一(無條件進位)名次公告之。 

 

2.學期總成績考核 

(1)指導老師得視全組整體性之報告及表現給予學期總評分，另針對成員個人投入

及貢獻，並參酌專題製作的預定與實際完成之百分比，給予成員個人評分。 

  (2)學期總評分標準，發表成績占 60%、指導老師占 40%。指導老師於課程結束

前考核完畢。 

(3)畢業專題發表會當天，若因故未全程參與，則依照系務會議決議之配分辦法處

理之。 

  

(二)「競賽展演及專業證照類」 

     第一階段: 參加競賽及取得專業證照 

1. 進行程序： 

(1)完成三次行銷專題製作諮詢表(附件二)，並經輔導老師簽核後繳至系辦。 

(期中考前繳交兩次，第十七週星期五前繳交第三次。) 

(2)針對所參加之競賽與取得之證照，填寫「競賽展演及專業證照 第一階段審查

表」(附件三)並經輔導老師簽核確認後，繳交至系辦。個人在當學期結束前之

總點數不得少於 6點，不足者之學期評分以 50分計算。 

2.學期總成績考核： 

        指導老師得視全組課程參與及個人表現給予學期總評分。 

第二階段:專題成果校內發表 

1. 進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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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於在學期間參加競賽或取得證照符合本辦法規範者，均得認列。 

(2)畢專小組需針對所參加之競賽與取得之證照撰寫書面報告，並進行校內成果展

示。成果發表結束後，取組數之前三分之一(無條件進位)名次公告之。 

(3)為求客觀，書面報告封面、內文與發表當日之作品均不可列出「指導老師」姓

名。 

(4)評分項目包含(A) 書面報告內容 40%；(B)現場成果展示 30%；(C)現場 Q&A

表現 30%。 

 

2. 學期總成績考核 

(1)指導老師得視全組整體性之報告及表現給予學期總評分，另針對成員個人投入

及貢獻，並參酌專題製作的預定與實際完成之百分比，給予成員個人評分。 

  (2)畢專生個人需於期末考週前，依「行銷專題製作核定標準(競賽展演)」(如附件

四)進行點數計算。個人在學期成績結算前之點數不得少於 10點，不足者之學

期評分以 50分計算。重修時須重新進行個人發表。 

  (3)學期總評分標準，發表成績占 60%、指導老師占 40%。指導老師於課程結束前

考核完畢。 

 

七、其他未盡事宜，可提請本系系務會議決議之。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